
A14 财经 2018年12月4日星期二
责任编辑吴炜 美术编辑林婕

联系我们 qnbcjb@163.com

■聚焦

改革潮头再出发“中信在上海30周年”纪念大会在沪举行
30年不忘初心，30年砥砺前行。
11月26日，以“中信在行动 共创新可

能”为主题的中信集团进驻上海30周年纪
念大会在上海船厂1862隆重举行。

中信集团董事长常振明，中信集团副
董事长、总经理王炯，中信集团执行董事、
副总经理李庆萍，中信集团副总经理蔡希
良等领导以及中信集团在沪各子公司及分
支机构的领导与员工代表出席了大会。

1988年11月，中信上海公司和中信
实业银行上海分行同日开业，标志着中信
正式进驻上海。30年来，中信在沪子公司
发挥集团综合优势，为上海金融创新、城市
基础设施、文化产业、医疗养老及战略性新
兴产业等多个领域的发展贡献了力量。

中信集团董事长常振明在纪念大会上

表示，过去30年，中信立足上海，取得了引
人瞩目的发展成就，打造了一批业务结构
清晰、发展基础坚实、资产质量良好、财务
能力稳健的重要骨干企业。这些成就的取
得得益于国家改革发展的政策，得益于上
海市委市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得
益于几代沪上中信人的开拓进取和奋勇拼
搏。

中信集团总经理王炯表示，中信在沪
机构及其成员单位将秉承“共生共享”的品
牌定位和“共创新可能”的品牌主张，落实
集团参与区域协调发展的要求，抓住以上
海为中心和龙头的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和长
江经济带发展带来的新机遇，努力为上海
改革开放、为区域经济、为中信事业不断作
出新贡献。 广告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五大行相继公告准备成
立理财子公司后，中国银保监会于
12月2日正式公布《商业银行理财子
公司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
法》），对此，不少分析人士认为这将
导致大资管行业格局的重塑。

理财子公司将独立运营
青年报记者翻看《管理办法》，看

到其明确了理财子公司业务范围，主
要为发行公募理财产品、发行私募理
财产品、理财顾问和咨询等，不允许
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同时《管理办
法》规定，设立理财子公司，应当采取
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形
式。理财子公司名称一般为“字号+
理财+组织形式”。未经国务院银行
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不得
在其名称中使用“理财有限责任公
司”或“理财股份有限公司”字样。银
行还被要求“计划生育”，按照《管理
办法》第十二条规定，同一投资人及
其关联方、一致行动人参股银行理财
子公司的数量不得超过2家，或者控
股银行理财子公司的数量不得超过
1家。

目前来看，银行对于设立理财子
公司热情高涨。公开资料显示，目前
共有20家银行拟设立理财子公司，
其中国有五大行已全部发布公告要
设立理财子公司。那么，设立理财子
公司后，商业银行自身还可以开展资
管业务吗？答案是否定的。

“商业银行可以结合战略规划和
自身条件，按照商业自愿原则，通过
设立理财子公司开展资管业务，也可
以选择不新设理财子公司，而是将理
财业务整合到已开展资管业务的其
他附属机构。”银保监会相关人员在
答记者问环节介绍，商业银行通过子
公司展业后，银行自身不再开展理财
业务（继续处置存量理财产品除
外）。同时，理财子公司应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有效防范经营风险向母行
传染。

对理财新规进行适当调整
据介绍，《管理办法》制定主要遵

循了三个原则：一是对标“资管新规”
和“理财新规”；二是做好与同类机构
监管制度对照衔接；三是强化投资者
保护。

银保监会相关人士表示，为促进
同类机构公平竞争，《管理办法》对

“理财新规”的部分规定进行了适当
调整，使理财子公司的监管标准与其
他资管机构总体保持一致。具体体

现在相对于银行本行内部开展业务，
监管在股票投资、销售起点、临柜风
险评估、产品代销、委外投顾合作、分
级产品等方面给予理财子公司宽松
优惠，鼓励银行通过子公司运作理财
业务。

国金证券分析师唐川表示，相比
于“理财新规”，《管理办法》的监管标
准有所放松。而相比于《征求意见
稿》，《管理办法》则进一步加强风险
控制。《管理办法》对于一些细节问题
做了明确要求：对于自有资金投资本
公司发行的理财产品，增加了三个满
足条件；杜绝利益输送；强调非标投
资“实施投前尽职调查、风险审查和
投后风险管理”等。

实质开展业务尚需时日
《管理办法》的落地除了对银行

理财的市场产生影响外，还对整个资
管市场产生较大的影响，主流的观点
是未来银行子公司理财或对公募基
金产生一定的冲击，私募基金或迎来
一定的机遇。

市场也有观点认为理财子公司
冲击来的不会那么快。因为目前银
行子公司都还处于准备阶段，后续需
要经历申请、筹备、开业等多个审核
环节，子公司实质开展业务尚有时
日，预计需要两年左右。“鉴于当前银
行资管自身系统和投研能力，其选择
有长期数据验证的管理人参与二级
股票市场的可行度更大，预计委外或
投顾模式仍是主流。”广发证券屈俊
如此判断。

那么《管理办法》对投资者将带
来哪些影响呢？理财分析师认为主
要体现在四方面：

首先、购买理财产品更加便捷。
首次购买理财子公司产品无需到线
下网点面签，网上可以直接操作购买。

其次、理财产品更加亲民。无论
是5万元还是1万元，对于很多个人
投资者来说门槛仍然偏高，更低门槛
的理财产品，则能包容更多的年轻群
体或低收入群体。

第三、理财产品更加丰富，可选
余地更多。理财产品在期限、风险、
收益、种类方面都更加丰富，能满足
不同类型投资者的需求。

第四、投资者风险意识需要加
强。银行理财打破刚性兑付，保本
理财要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而且新
规中规定理财子公司可以发行分
级基金，可以直接投资股市，给投
资者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很
多风险，今后投资者不能再闭着眼
睛买理财了，一定要提高自己的风
险意识。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12月2日宣布调整股指期货交易安
排，政策层面释放利好信号，机构认
为这有望带动市场长线资金对冲需
求与短线非套期保值交易量，让注重
对冲风险的外资可以更放心地流入
到中国市场。

此次调整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
是自2018年12月3日结算时起，将
沪深300、上证50股指期货交易保证
金标准统一调整为10%，中证500股
指期货交易保证金标准统一调整为
15%；二是自2018年12月3日起，将
股指期货日内过度交易行为的监管
标准调整为单个合约50手，套期保
值交易开仓数量不受此限；三是自
2018年12月3日起，将股指期货平
今仓交易手续费标准调整为成交金
额的万分之四点六。

中金所表示上述措施实施后，该
所将持续跟踪评估措施实施效果，加
强市场风险监测与交易行为监管，确
保股指期货市场安全平稳运行。

“此次松绑力度较大，未来仍有
放松空间。”广发证券陈福表示：“此

次在保证金、交易监管、手续费三方
面均有放松，但整体限制仍严于
2015年的交易成本，未来仍有进一
步放松空间。2018年前11月，股指
期货成交额较去年同期增长68%，占
沪深两市成交金额的 8.0%，较去年
3.9%的交易额占比有所提升，对比
2015年上半年股指期货交易额占沪
深交易额达175%，交易成本降低后
的股指期货业务量弹性值得期待。”

“对于做对冲交易的资金来说，
股指期货恢复了正常交易，将有更好
的对冲风险的工具，可以更加放心大
胆地流入到中国市场。”前海开源基
金首席经济学杨德龙表示。

同时在QFII资金汇出方面，取消
了最大汇出金额的20%限制，这也有利
于吸引外资的流入，此外最近出台的对
于并购重组宽严并济的政策也有利于
吸引外资，对股指期货松绑也是吸引外
资的一个重要方面。在A股纳入MSCI
和富时罗素两个国际指数之后，外资对
A股的配置需求大量增加，而在制度上
进行改革可以进一步扫清外资流入的
障碍，预计外资流入的速度将会大大
加快，这有利于提高A股的国际化程
度，同时培育A股的价值投资理念。

《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正式落地

国内资管行业格局或将重塑

股指期货规则松绑
机构：利于吸引长线资金入场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瑞银证券成为了首家外
资控股证券公司，中国证监会于近
日核准瑞银集团增持瑞银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的股比至51%，核准瑞银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变更实际控制人。

在今年4月份，证监会正式发布
了允许外资持股合资券商可达51%
的相关政策。瑞银集团是首家提出
申请的外资金融机构，5月2日，瑞银
集团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将瑞银证券
的股权比例从 24.99%增至 51%，当
日，证监会便已受理材料，7月17日，
瑞银集团的申请获得证监会第一次
书面反馈。

这是《外商投资证券公司管理办
法》发布实施后，证监会核准的首家
外资控股证券公司。从提出申请到

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花了六个多月
时间，据了解，此次股权收购交易完成
后，瑞银证券的股东方及持股比例将
相应变更为：瑞银集团（51%）、北京国
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33%）、广东省交
通集团有限公司（14.01%）以及中国国
电资本控股有限公司（1.99%）。

还有多家外资机构正在加紧进
入中国市场，除了瑞银集团外，申请
设立外商投资券商的机构还有野村
证券和摩根大通。今年5月8日，野
村证券表示，已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
设立外商投资证券公司的申请材料，
野村证券拟持股51%。而摩根大通
的公告称，也已经向中国证监会递交
申请，寻求建立一家持股比例为51%
的证券公司，并计划未来数年内，在
监管允许的条件下将持股比例增加
到100%。

完成持股比例变更
瑞银证券成首家外资控股券商


